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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员工外出培训与调研管理办法 
 

第一条（目的与意义）为加强对中心员工外出培训、开展调

研等活动的管理，提高培训和调研效果，结合中心实际，特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由中心公共经费列支的各

类外出培训和调研活动，不包括由个人科研项目列支的外出培训

和调研。 

第三条（外出培训原则）外出培训分为计划内培训和临时培

训。计划内培训根据中心年度培训计划执行。临时培训根据上级

文件或实际需要执行，并严格控制。 

对于出国出境培训，须按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并事先落实

经费。 

第四条（外出调研原则）外出调研根据工作需要和经费情况，

由中心统一组织实施。 

第五条（审批程序） 

1.外出申请。外出培训或调研，申请人须通过学校办公系统

提交出差申请，注明时间、地点、交通方式及随行人员，同时附

有关通知文件。 

2.审批。外出培训或调研申请，经科室、中心审批同意后，

方可外出。 

第六条（指定外出小组负责人） 

每次外出培训或调研人数超过 1人，应由中心最后一名审批



领导指定其中一人担任培训或调研组组长。 

组长主要负责外出培训或调研成果总结，向中心办公室提交

相关学习资料或调研报告、照片等，代表小组作成果交流汇报，

以及督促组员认真学习、维护中心形象。 

第七条（出国出境教育）出国出境培训，应接受应中心安排

的出国出境前教育。出国出境教育由中心办公室负责安排。 

第八条（返校后有关工作） 

1.销假。外出培训或调研结束，要按照有关规定履行销假手

续。 

2.培训或调研成果交流。外出培训或调研结束后，须提交不

少于 1000 字的学习或调研报告。有必要进行成果交流的，由中

心安排进行专题讲座或培训。 

3.经费报销。凡外出培训、调研须按照学校及中心有关经费

管理规定，使用公务卡支付费用，按规定及时报销。 

第九条（注意事项） 

外出人员在外学习期间，应注意个性形象，不应做有损学校和

中心名誉的事，不得中途变更行程、提前离开或违规出入境，一

经发现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第十条（生效）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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